
附件

浙江省消防技术规范

难点问题操作技术指南

２０１４ 年以来，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、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

技术规范》和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》等多部国家标准相继

修订、发布，２０１４ 年编制的《浙江省消防技术规范难点问题操作技

术指南》 （以下简称“《指南》”）中相应条款亟需调整。 为实现新

旧标准的有效衔接，经与省建设厅协商同意，省公安消防总队于

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至 ４ 月 ２ 日召开《指南》修订研讨会，形成征求意

见稿。 经向各市公安消防支队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图审查机构征求意

见，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—２９ 日召开专家评审会，根据评审会意见

修改后形成本《指南》。 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建筑类别和耐火等级

１􀆰 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ＧＢ５００１６—２０１４ 附录 Ａ 中建筑高度和

建筑层数的计算方法中，“室内顶板面高出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

不大于 １􀆰 ５ｍ 的地下或半地下室”“设置在建筑底部且室内高度不

大于 ２􀆰 ２ｍ 的自行车库、储藏室、敞开空间”可累计不计入建筑高

度和层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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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建筑屋面为坡屋面时，建筑高度应按建筑室外设计地面至檐

口与屋脊的平均高度或建筑室外设计地面至屋顶最高使用夹层的

楼面的高度取较大值。

建筑屋面坡度不大于 ３％时，建筑高度计算时，屋面面层算至

靠外墙处的屋面最低点。 工业建筑和公共建筑（含商业住宅组合

楼）屋面面层算至屋面的建筑完成面（包含绿化层、保温层等屋面

构造厚度）；住宅（含底层设置商业服务网点的住宅）屋面面层可

算至屋面结构板面。

对于台阶式地坪，当位于不同高程地坪上的同一建筑不同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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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之间采用防火墙（不能用防火卷帘替代）分隔，各自有符合规范

规定的安全出口，且沿建筑的两个长边设置贯通式或尽头式消防

车道时，可分别计算各自的建筑高度。

对于台阶式地坪，当位于不同高程地坪上的同一建筑无法满

足分别计算各自建筑高度的条件时，应按下列原则确定建筑高度：

（１）需要设置环形消防车道的建筑，其较低室外地坪和较高

地坪应形成环形消防车道或沿建筑的两个长边设置贯通式或尽头

式消防车道；当低于较高地坪的房间按地下室执行时，可按较高的

室外地坪起算建筑高度；当低于较高地坪的房间满足建筑进深小

于 ３０ｍ 且具备自然采光通风条件按地上部分设计时，可按较低的

室外地坪起算建筑高度。

（２）不需要设置环形消防车道的建筑，应沿建筑的一个长边

设置贯通式或尽头式消防车道；当消防车道设置在较高地坪时，可

按较高的室外地坪起算建筑高度，低于较高地坪的房间应按地下

室设计；当消防车道设置在较低地坪时，当低于较高地坪的房间满

足建筑进深小于 ３０ｍ 且具备自然采光通风条件按地上部分设计

时，可按较低的室外地坪起算建筑高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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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２􀆰 超过 ２４ｍ 的单层厂房宜按单层厂房设计。

３􀆰 电子厂房是指生产、加工电子元器件的工业建筑。

４􀆰 木器厂房是指以木材为原料，进行生产、加工各类木质板

材、家具、构配件、工艺品、模具等成品、半成品的工业建筑。

５􀆰 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ＧＢ５００１６—２０１４ 第 ８􀆰 ３􀆰 １ 条第 ２ 项规

定的类似生产厂房和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第 ８􀆰 ４􀆰 １ 条第 １ 项规定

的类似用途的厂房是指“单一建筑任一生产加工车间或防火分

区，同一时间的生产人数超过 ２００ 人或者人均建筑面积小于 ２０㎡

的丙类厂房”。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ＧＢ５００１６—２０１４ 第 ８􀆰 ５􀆰 ２ 条第 ２ 项规定

的丁类生产车间是指“建筑面积大于 ５０００㎡的任一层或任一个空

间的丁类生产车间”。

６􀆰 对民用爆破器材工程和烟花爆竹工程的建筑内部工艺与

布置、危险品储存与运输等设计内容可不予审核，且应当执行现行

国家标准《民用爆破器材工厂设计安全规范》 （ＧＢ５００８９）和《烟花

爆竹工厂设计安全规范》 （ＧＢ５０１６１）。 上述标准中关于建筑之间

的防火间距、消防车道等建筑外部的消防设计要求低于现行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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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的规定时，应参照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

的规定执行。

７􀆰 宿舍楼的消防设计应符合规范有关公共建筑的规定（规划

部门认可按照成套住宅功能设置的除外），宿舍楼不得与其他建

筑（配套用房除外）共用疏散楼梯。

高层宿舍楼走道和房间均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火灾自

动报警系统。

公寓式办公楼应按办公楼的要求进行消防设计，公寓式酒店、

酒店式公寓应按旅馆的要求进行消防设计；上述用房均需设置完

全独立的疏散楼梯。

８􀆰 当裙房与主体之间在高层建筑主体投影范围外（含投影

线）采取防火墙分隔后，该裙房的楼梯间形式和防火分区可按单、

多层建筑的要求确定。

多种功能组合的高层建筑下部的附属建筑，当同时符合下列

条件时，附属建筑的楼梯间形式和防火分区可按单、多层建筑的要

求确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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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１）该附属建筑与主体相连且建筑高度不大于 ２４ｍ。

（２）该附属建筑与高层建筑主体之间采用不开设门窗洞口及

穿越通风管道的防火墙和不开设洞口（消防电梯井、上下管道井

除外）且耐火极限不低于 ２􀆰 ５ｈ 的楼板分隔。

（３）该附属建筑与高层建筑主体的疏散完全独立。

（４）该附属建筑外墙与高层建筑主体外墙相接处设置高度不

小于 １􀆰 ２ｍ 的窗槛墙。

９􀆰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内设置配套营业用房（办公、卫生

间、仓储和建筑面积不超过 １００㎡的小卖部等除外）应按歌舞娱乐

放映游艺场所的要求进行消防设计。 该配套用房与歌舞娱乐放映

游艺场所处于同楼层不同防火分区且疏散完全独立或者处于不同

楼层不同防火分区时，可按其实际功能进行消防设计。 歌舞娱乐

放映游艺场所计算最大容纳人数时，按厅室建筑面积计算，连接厅

室的公共走道面积不计入在内。

１０􀆰 儿童活动场所是指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儿童福利院、孤儿院

的儿童用房以及儿童游乐厅、亲子儿童乐园、儿童特长培训班、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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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中心等学前儿童的活动场所。

１１􀆰 鉴于监狱医院综合楼建筑的特殊性，如《建筑设计防火规

范》与《监狱建设标准》 （建标 １１３９－２０１０）在相关规定中出现不一

致情况的，可按《监狱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１１３９－２０１０）执行。

１２􀆰 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条款中出现的“重要公共建筑”可参

照《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》（ＧＢ５０１５６—２０１２）附录 Ｂ 关

于重要公共建筑物认定的标准来界定。

１３􀆰 半地下汽车库是指房间地面低于室外设计地面的平均高

度大于该房间平均净高 １ ／ ３ 且小于等于 １ ／ ２ 的汽车库。 半地下汽

车库的消防设计应按地下汽车库的要求执行。

１４􀆰 摩托车库、电动汽车库应按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库的消防

设计要求执行。 摩托车库应按照每 ４０㎡折算成 １ 个汽车车位确

定其防火分类，折算时余数不足 ４０㎡的按 １ 个汽车车位考虑。

二、总平面布置

（一）消防车道

１５􀆰 高层厂（库）房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，确有困难时，应沿建

筑物的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。

１６􀆰 按规范要求需要设置环形消防车道的建筑，其消防车道

距离外墙不宜小于 ５ｍ、不应大于 ３０ｍ，距离最不利防火分区的主

要出入口不应大于 ６０ｍ；按规范要求不需设置环形消防车道的建

筑，其消防车道距离最不利防火分区（住宅的最不利单元）主要出

入口不应大于 ８０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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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７􀆰 高层、多层建筑的消防车道转弯半径应分别不小于 １２ｍ、

９ｍ，可采用作图法画出一条满足转弯半径的 ４ｍ 宽消防车道进行

校核。 （如下图）

１８􀆰 消防车道净宽以车道路面相对较窄部位以及车道 ４ｍ 净

空高度内两侧突出物最近距离处进行计算，以最小宽度确定；消防

车道净高以消防车道正上方距车道相对较低的突出物进行计算；

不规则回车场以消防车可以利用场地为回车场地。

１９􀆰 消防车道及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及其下面的建筑结构、

管道和暗沟等，应能承受重型消防车的压力。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

地、消防车道应采用硬质铺装面层。

（二）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

２０􀆰 消防车登高操作面应当设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和连接

登高操作场地的消防车道，其长度不应少于建筑一个长边或周长

的 ｌ ／ ４ 且不小于一个长边长度。

建筑高度大于 ５０ｍ 的公共建筑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应连续

布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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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层住宅和建筑高度不大于 ５０ｍ 的公共建筑，连续布置消防

车登高操作面确有困难时，可不连续布置，消防车登高操作面的间

隔不应大于 ３０ｍ。

住宅建筑端头底部设置有裙房时，当裙房和住宅的交接部位

长度不大于 １０ｍ 且消防车登高可到达至该单元的楼梯间或每户

时，该住宅可视作满足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要求。

—２１—



　 　 ２１􀆰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设置应能保护居住建筑的每个单

元和工业建筑、公共建筑靠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侧的每个消防救

援口。

２２􀆰 建筑物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相对应的范围内，应设置

直通室外的楼梯或直通楼梯间的入口，入口可以为通往楼梯间的

门厅、走道。

２３􀆰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原则上应设置在用地红线内，如设

置在红线外时，应征得政府有关部门的同意，并取得其认可文件，

还应确保登高场地范围无高乔木行道树及架空线路等影响登高操

作的障碍物。

（三）灭火救援

２４􀆰 厂房、仓库和商业建筑的消防救援口应当直通走道或大

空间区域（卫生间、楼梯间及前室的开口均可兼作灭火救援口）；

其他公共建筑的消防救援口可设置在与走道相连的普通房间内。

当防火分区不靠外墙时可不设置消防救援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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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（四）防火间距

２５􀆰 汽车库不应与托儿所、幼儿园、中小学校的教学楼、老年

人建筑、病房楼等组合建造；当确需组合建造时，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１）应组合建造在上述建筑的地下室；

（２）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２􀆰 ００ｈ 的楼板完全分隔（管道井、电

梯除外）；

（３）汽车库的疏散楼梯应独立设置；

（４）汽车库的开口部位（汽车库的楼梯间开口除外）与上述建

筑的外墙开口之间应保持≥６ｍ 的距离。

２６􀆰 建筑屋顶和地下室顶板上开设消防排烟口、采光等开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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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该开口与上部建筑开口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应小于 ６ｍ。 当上述

开口采取防火分隔措施时距离可不限。

２７􀆰 屋顶停车场的汽车坡道按地上汽车库要求设置；与建筑

其它部分或相邻建筑的间距按地面停车场与建筑的防火间距确

定。 地面机械式车位应按汽车库控制防火间距。

２８􀆰 当丙、丁、戊类厂房与丙、丁、戊类仓库相邻时，应符合厂

（库）房间防火间距的规定；当相邻外墙符合《建规》表 ３􀆰 ４􀆰 １ 注 ２、

３ 允许减小的条件时，防火间距可相应减小。

２９􀆰 与明火散发地点的防火间距应按产生明火的固定点进行

控制。

当相邻建筑通过连廊、天桥或底部的建筑物等连接时，其间距

不应小于两个建筑防火间距的要求，连廊、天桥宽度不宜大于 ６ｍ；

当其连接物为封闭时，应设置防止火灾蔓延的措施。

符合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ＧＢ５００１６—２０１４ 第 ６􀆰 ６􀆰 ４ 条规定符

合安全出口条件的天桥、连廊，通过该连廊、天桥向相邻建筑的疏

散宽度不应大于本建筑楼层疏散总宽度的 ３０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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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０􀆰 同一座回字形、Ｕ 型、Ｌ 型民用建筑两翼属于不同防火分

区时，其内转角两侧墙上的门、窗、洞口之间最近边缘的水平距离

不应小于 ４ｍ，回字形民用建筑相对的两翼距离应符合防火间距要

求，Ｕ 型民用建筑相对的两翼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６ｍ，确有困难，

可在两窗之间“Ｕ”形底边处挑出一片垂直防火隔墙，该隔墙的外

端应与相对的两个窗的最外边平齐。

３１􀆰 住宅内天井应设置成 Ｕ 型，应按图例设置，图例中的 Ａ 和

Ｂ 宜对应设置，当 Ｂ＞６ｍ 时 Ｂ 可取 ６ｍ；如需设置连廊时应为敞开

连廊，该敞开连廊可兼作前室或者合用前室。

三、建筑构造和防火分区

（一）建筑墙体构造

３２􀆰 除《建规》、本《技术指南》中明确为“不开设门窗洞口的

—６１—



防火墙”、“防火墙不能用防火卷帘、防火分隔水幕等措施替代”以

及设于防火间距不限处的防火墙外，其余关于防火墙的描述，均可

按规范要求开设防火门（窗）、防火卷帘等防火分隔措施。

３３􀆰 墙体上嵌有箱体时应在其背部用不燃材料封堵，并满足

该墙体的相应耐火极限要求。

３４􀆰 防火墙应直接设置在建筑的基础或框架、梁等承重结构

上，框架、梁等承重结构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防火墙的耐火极限

（水泥砂浆粉刷可以作为保护层）。 防火墙应从楼面基层隔断至

梁、楼板或屋面板的地面基层。 工业建筑中，当采用钢框架、钢梁

支撑防火墙时，钢框架、钢梁的防火保护措施宜采用不燃烧体包

覆，其耐火极限应满足防火墙耐火极限要求。

３５􀆰 防火分隔部位是指相邻两个防火分区相接的部位。 当汽

车库防火分隔部位的宽度大于 ３０ｍ 时，防火卷帘的宽度不应大于

该部位的 １ ／ ３。

中庭四周作为上下层防火分区划分使用的防火卷帘，应结合建

筑结构靠近中庭开口设置，可按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ＧＢ５００１６—

２０１４ 第 ６􀆰 ５􀆰 ３ 条中关于中庭的要求设计防火卷帘的长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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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庭的防火卷帘设在同层防火分区间的隔墙上时，其长度不计

入防火分区间隔墙的总长度和防火分区隔墙上防火卷帘的长度。

在中庭无可燃物的情况下，中庭的回廊与中庭间的防火卷帘

可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３ｈ 的防火卷帘（可不考虑耐火隔热性）。

自动扶梯、敞开楼梯等上、下层相连通的开口，可参照中庭要

求设计防火卷帘。

不应使用不符合消防产品市场准入要求的水平、侧向等开启

方式的防火卷帘和弧形、Ｌ 型等不规则型的防火卷帘。

３６􀆰 地下自行车库直通室外的自用坡道与自行车库可不进行

防火分隔。

３７􀆰 住宅底层楼梯不通过门厅直通室外时，其直通室外的楼

梯门最小有效净宽可按 ０􀆰 ９ｍ 控制。

３８􀆰 自然排烟窗应设置在顶棚上或外墙上方，当设置在外墙

上时，自然排烟窗下沿（有效自然开窗面积计算起算点）距室内地

面的高度不应低于储烟仓（或挡烟垂壁）下沿高度 Ｈ（Ｈ ＝ １􀆰 ６ｍ＋

０􀆰 １∗净空高度）；对于走道或室内净高不大于 ３ｍ 的区域，其自然

排烟窗下沿距室内地面的高度不应低于其净高的 １ ／ ２；自然排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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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应沿火灾烟气的气流方向开启，且有方便开启的装置。 不符合

前述要求的开窗面积不应计入有效自然开窗面积。

楼梯间（含前室、合用前室）的自然通风窗的设置高度及开启方

向可不受此限；走道设有机械排烟系统的建筑物，当房间建筑面积

不大于 ３００㎡时，其自然排烟窗的设置高度及开启方向也可不限。

（二）防火分区

３９􀆰 地下商业与汽车库之间应采用防火墙分隔，若有连通口

时，应采用下沉式广场等开敞区域、避难走道、防火隔间或防烟前

室连接。

４０􀆰 地下汽车库同一层停车区域建筑面积大于 ５００００㎡时，应

分隔成若干个停车区，停车区之间（主车道处除外）应采用不开设

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分隔，在主车道处可利用防火隔间相连，防火隔

间两端可为特级防火卷帘。 防火隔间可不设置防排烟设施。

４１􀆰 下列场所可不计入防火分区面积：防火分区内设有甲级

防火门的水泵房、消防风机房以及桑拿浴室的洗浴部分、厕所、盥

洗间、室内游泳池、真冰溜冰场的冰面面积、消防水池；防烟楼梯间

及其前室、消防电梯前室及其合用前室、设置有防火门的封闭楼梯

间；敞开连廊、阳台。 厂房内的操作平台、检修平台，当使用人数少

于 １０ 人时，平台的面积可不计入所在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内。

４２􀆰 金融机构内部使用的金库防火分区面积最大允许建筑面

积为 １０００㎡，当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可增加 １􀆰 ０ 倍。 金融机构金

库可设一个安全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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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安全疏散

（一）安全出口

４３􀆰 招待所（旅馆）、公共娱乐等场所不宜设置在集贸市场内。

当必须设置时，招待所（旅馆）、公共娱乐场所应与集贸市场采取

防火分隔措施，且招待所（旅馆）、公共娱乐等场所和集贸市场的

疏散楼梯在首层均应能直通室外。

４４􀆰 餐饮场所的营业面积是指餐厅面积，不包括厨房面积；餐

厅应明确餐厨布置，当餐厅未设置固定座位时，其疏散人数应按就

餐面积（不含厨房、前厅、点菜、吧台区域）１􀆰 ３㎡ ／ 人或以餐厅使用

面积（不含厨房，含前厅、点菜、吧台区域）按商店营业厅的人员密

度计算确定；当餐厅设置固定座位时，其疏散人数按照固定座位数

的 １􀆰 １ 倍计算；有独立隔间（用固定构件分隔）的包厢可按实际座

位数的 １􀆰 １ 倍计算。 有固定座位的场所，其疏散人数可按实际座

位数的 １􀆰 １ 倍计算，该场所为电影厅时，其疏散人数应为影厅内座

位数、工作人员数和候场人数之和，每层候场人数应按该层各厅平

均座位数且不小于该层各厅总座位数的 ２０％计算。 办公场所的疏

散人数应按使用面积（扣除核心筒后的面积）６㎡ ／ 人计算确定，使

用面积是指房屋户内全部可供使用的空间面积，按房屋的内墙面

水平投影计算。

４５􀆰 地下商业可利用通往避难走道的门作为任一防火分区的

安全出口使用，但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（１）地下商业每层疏散总宽度应符合规范要求，通向下沉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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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的门以及疏散楼梯的宽度计入疏散总宽度，

通向避难走道门的宽度不应计入疏散总宽度。

（２）任一防火分区利用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的门或疏

散楼梯作为安全出口的数量不少于 ２ 个但疏散宽度不符合要求

时，可利用避难走道和相邻防火分区进行疏散，通往下沉式广场等

室外开敞空间的门和疏散楼梯的疏散宽度之和不应小于该防火分

区疏散总宽度的 ５０％。

（３）任一防火分区仅有 １ 个安全出口通往下沉式广场等室外

开敞空间或疏散楼梯时，可利用避难走道作为第二安全出口，通往

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的门或疏散楼梯的疏散宽度不应小于

该防火分区疏散总宽度的 ７０％。

（４）避难走道内任一点至室外、疏散楼梯或下沉式广场等开

敞区域的距离不应大于 ６０ｍ。 避难走道的净宽不应小于任一防火

分区通向走道的设计疏散总净宽度。

（５）避难走道不能用于人员疏散外的其他用途；其顶板应为

耐火极限不低于 １􀆰 ５ｈ 的不燃烧体，顶板下不得穿越与其无关的管

道和线路。

（６ ） 避 难 走 道 的 其 他 做 法 应 按 《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》

ＧＢ５００１６—２０１４、《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》 （ＧＢ５００９８－ ２００９）

第 ５􀆰 ２􀆰 ５ 条执行。

４６􀆰 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（以下简称“下沉广场”）的

消防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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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１）地下室朝向“下沉广场”的外墙与“下沉广场”之间的回

廊进深不应超过 ６ｍ，回廊区域仅作为人员通行使用，可不划分防

火分区面积。

（２）“下沉广场”的净面积不应小于 １６９㎡，且该空间的短边不

应小于 １３ｍ（不含回廊）。

（３）当“下沉广场”用于地下或半地下商业 ２００００㎡之间的分

隔时，分隔后不同区域通向“下沉广场”的开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

平距离不应小于 １３ｍ，同一区域内不同防火分区通向“下沉广场”

的门窗之间的距离应满足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 （ＧＢ５００１６—２０１４）

第 ６􀆰 １􀆰 ３、６􀆰 １􀆰 ４ 条的有关规定。

（４）“下沉广场”通往室外地坪的楼梯不应小于任一防火分区

通向“下沉广场”的设计疏散总净宽度。

（５）其余设计按照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 （ＧＢ５００１６—２０１４）的

要求执行。

４７􀆰 一、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疏散内走道两侧的墙应为耐火

极限不低于 １ｈ 的墙，除规范另有规定外，墙上的门可为普通门。

当墙上设置普通窗（洞）时（窗台离地 １􀆰 ５ｍ 以上的高侧窗（洞）除

外），从房间内任一点至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 ３０ｍ，且行

走距离不应大于 ４５ｍ。 当上述场所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，其

直线距离可增加 ２５％，行走距离不应增加。

４８􀆰 当厂房内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，厂房内任一点到最

近安全出口的距离可增加 ２５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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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多厅电影院的观众厅疏散门不能直通室外地面或疏散楼梯

间时，应按规范直通疏散走道的房间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疏

散距离要求执行（该疏散距离在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，其长

度不可增加）。

４９􀆰 除托儿所、幼儿园、老年人建筑、医疗建筑、教学建筑内位于

走道尽端的房间外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房间可设置 １ 个疏散门：

（１）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或袋形走道两侧的房间，对于托

儿所、幼儿园、老年人建筑，建筑面积不大于 ５０㎡；对于医疗建筑、

教学建筑，建筑面积不大于 ７５㎡；对于其他建筑或场所，建筑面积

不大于 １２０㎡；

（２）位于走道尽端的房间，建筑面积小于 ５０㎡且疏散门的净

宽度不小于 ０􀆰 ９０ｍ，或由房间内任一点至疏散门的直线距离不大

于 １５ｍ、建筑面积不大于 ２００㎡且疏散门的净宽度不小于 １􀆰 ４０ｍ；

（３）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内建筑面积不大于 ５０㎡且经常停

留人数不超过 １５ 人的厅、室或房间；

（４）建筑面积不大于 ２００㎡的设备间；建筑面积不大于 ５０㎡且

经常停留人数不超过 １５ 人的其他地下或半地下房间。

建筑底部（地上）直接对外或二层直接开门至室外连廊（此连

廊通过疏散楼梯通至室外地面）的商铺可按上述要求执行。

５０􀆰 三个及以上防火分区不得共用同一个疏散楼梯。

５１􀆰 多功能组合建筑中商场、营业厅和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

所不应与办公用房（自身配套办公用房除外）共用疏散楼梯；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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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、宾馆（除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外的配套用房）与办公用房之

间可以共用疏散楼梯。

５２􀆰 多单元组合的住宅建筑各单元的高度不同且单元间墙符

合防火墙要求（较高单元比相邻较低一单元屋面高 １５ｍ 及以下范

围内的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且较低一单元屋顶无天窗或洞

口、屋顶耐火极限不小于 １ｈ）时，可按各独立单元的高度来确定其

楼梯间形式、消防电梯的设置，各单元（已设置两个安全出口者除

外）疏散楼梯间应通至屋面，且应在较低单元屋面连通。 （附图）

５３􀆰 汽车坡道可不考虑防火分区和疏散距离。 汽车停车位的

设置不得影响消防设备用房、室内消火栓箱、消防管道井的正常使

用。 地下车库内最远疏散直线距离的计算不必考虑车辆对路线的

阻挡，但应考虑实体墙等障碍物对路线的阻挡。

５４􀆰 为商场服务的附属库房，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２ｈ 的不

燃烧体隔墙分隔，如隔墙上需要开设相互连通的门时，应采用乙级

防火门。 该附属库房不得储存甲乙类物品。

同一防火分区总面积超过 ５００㎡的地上和超过 ２００㎡地下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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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库房应设置一个独立的安全出口，在商场内第二安全出口可利

用商业营业厅疏散；同一防火分区总面积不超过 ５００㎡的地上和

２００㎡地下附属库房可不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，可利用商业营业厅

疏散。 上述商业营业厅所在防火分区和利用该商业营业厅疏散附

属库房的建筑面积之和不应超过商业营业厅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

建筑面积。

同一防火分区对于采用防火分隔开的仓储、设备房、工具间、

卫生间、办公等可不计入营业厅面积，但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核定

人数和宽度。

５５􀆰 高层建筑（裙房除外）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上方应设置挑

出宽度不小于 １ｍ 的防护挑檐。

５６􀆰 红外线感应自动门、旋转门设于安全出口时，该门附近应

另设便于人员疏散的平开门。

５７􀆰 “丁”字型内走道上的房间的门的安全疏散距离计算方法

如下。

当 ａ≤ｂ≤ｃ 时，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１） ２ａ＋ｂ≤Ｘ，Ｘ 为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表 ５􀆰 ５􀆰 １７ 位于两个

安全出口之间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；

（２） ａ＋ｂ≤Ｙ，Ｙ 为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表 ５􀆰 ５􀆰 １７ 位于位于袋

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。

当 ａ＞ ｂ 时，需满足 ａ ＋ ｂ≤Ｙ，Ｙ 为 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 表

５􀆰 ５􀆰 １７ 位于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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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直线距离。

５８􀆰 除Ⅳ类汽车库外，地下汽车库每个防火分区都必须设置

两个直通室外的人员疏散安全出口。

５９􀆰 水泵房、发电机房等设备用房不得利用直通室外的汽车

疏散出口（坡道）作安全出口。

６０􀆰 与地下锅炉房、消防水泵房直通的疏散楼梯，可作为其直

接对外的安全出口。 不能直通室外地面或疏散楼梯间时，应采用

长度不大于 １５ｍ 的疏散走道（走道两侧应与用房之间采取防火分

隔措施）至最近的安全出口。

６１􀆰 建筑高度小于 ２７ｍ 的住宅疏散楼梯到达建筑裙房的屋面

后，应通过不少于 ２ 部独立的疏散楼梯到达室外地面。 屋面应符

合上人屋面要求。

（二）疏散楼梯

６２􀆰 用于敞开楼梯间（到室外的距离不大于 １５ｍ）疏散的门厅

以及不用于其他楼梯间疏散的门厅与建筑其他部分之间可不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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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火分隔措施。

当层数不超过 ４ 层且未采用扩大的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

前室时，楼梯间到达首层后可通过不超过 １５ｍ 的疏散走道到达直

通室外的安全出口。

当层数超过 ４ 层或可直通室外的门离楼梯间距离大于 １５ｍ 且

不超过 ３０ｍ 时，可采用扩大封闭楼梯间、扩大前室、无功能的门厅

（与其他功能用房之间应采取乙级防火门、防火卷帘等防火分隔

措施）通至室外；超过 ３０ｍ 时，应设置“安全疏散通道” （通道两侧

应采用不开设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分隔，确有困难应通过防火隔间

进入）通至室外。 其中住宅建筑或办公建筑的一个剪刀楼梯间的

两个梯段在首层可利用同一无功能的门厅（与其他功能用房之间

应采取乙级防火门、防火卷帘等防火分隔措施）通至室外。

６３􀆰 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ＧＢ５００１６—２０１４ 关于住宅剪刀

楼梯间设置的规定，可以按以下几类图例设计住宅建筑的剪刀楼

梯间。 其中三合一前室短边不应小于 ２􀆰 ４ｍ 是指电梯相对应的部

分。 （附图：可参照的类似做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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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商场、展厅等建筑中用于解决疏散宽度的楼梯可采用剪刀楼

梯间。 一个防火分区内不得仅设一部剪刀楼梯间作为两个安全出

口使用。

地下车库也可设置剪刀楼梯间，一个防火分区内不得仅设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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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剪刀楼梯间作为两个人员安全出口使用。 地下室非人员密集场

所所在防火分区不可利用通向相邻人员密集场所所在防火分区的

门作为第二安全出口。

６４􀆰 住宅的地下汽车库，与上部建筑共用同一楼梯间的，其楼

梯最小净宽可与上部住宅楼梯净宽一致。

６５􀆰 通向仅供一户疏散用的楼梯间的阳台面积不应小于 ４􀆰 ５

㎡，阳台通向楼梯间的门应为乙级防火门；户内开向非封闭阳台的

门窗可采用普通门窗，其门洞最小尺寸应满足《住宅设计规范》

ＧＢ５００９６ 的要求。

６６􀆰 住宅套内自用的电梯井与疏散楼梯相邻布置时，可不设

封闭楼梯间。

６７􀆰 防烟楼梯间及封闭楼梯间内不得设置管道井、电缆井，当

符合下列条件时，建筑高度 ３３ｍ 及以下住宅建筑的楼梯间内以及

住宅建筑的防烟楼梯间前室内可设置管道井和电缆井：竖井每层

封堵；检修门采用乙级防火门；开向敞开楼梯间和防烟楼梯间前室

的户门为乙级防火门。

当户门为乙级防火门时，住宅的电表箱可设置在防烟楼梯间

的前室或其他楼梯间内，其他建筑应按规范设置。

６８􀆰 大开间的自行车库室内最远点到疏散出口的直线距离不

应大于 ３０ｍ。

６９􀆰 除敞开楼梯间和作为防烟楼梯间前室的阳台、凹廊外，其

它楼梯间及前室的内墙上均不得开设普通的门窗及洞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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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０􀆰 疏散楼梯净宽为梯段一侧的扶手中心线或墙面到梯段另

一侧的扶手中心线或墙面之间最小水平距离。 疏散门的净宽应按

门扇宽度计算。

７１􀆰 疏散楼梯间、前室或合用前室、消防控制室、消防水泵房、消

防电梯机房等直接开向室外或室外平台的疏散门，可采用普通门。

高层建筑内，仅供地下室疏散楼梯使用的首层疏散外门可不

按高层公共建筑首层疏散外门宽度要求设置。

（三）消防电梯、普通电梯、避难层间和屋顶直升机停机坪

７２􀆰 直通建筑内附设汽车库的普通电梯，应在汽车库部分设

置电梯候梯厅，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２􀆰 ００ｈ 的防火隔墙和乙

级防火门、符合建规第 ６􀆰 ５􀆰 ３ 条规定的防火卷帘与汽车库分隔。

７３􀆰 消防电梯应能每层停靠。 每层停靠确有困难的，对于公

共建筑，建筑 ２４ｍ 以下部位与 ２４ｍ 以上部位采取完全防火分隔措

施时，２４ｍ 以下各层可不停靠（地下室除外）。 对于住宅建筑，商

业服务网点可不停靠；设置跃层时，跃层所在楼层不开设户门时，

消防电梯可不在跃层停靠。 （多个防火分区可以合用消防电梯）

当裙房与主体之间在高层建筑主体投影范围外（含投影线）

采取防火墙分隔后，该裙房可不设置消防电梯。

防烟楼梯间的前室允许设置普通电梯的门，地下室楼梯间允

许设置人防防爆活门。

７４􀆰 避难层的设备用房应通过防火隔间进入避难区。

７５􀆰 直升机停机坪的尺寸为直径不小于 ２１ｍ，直升机救助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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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场地尺寸为长、宽分别不小于 １５ｍ、１２ｍ。

五、消防给水

（一）消防水源

７６􀆰 占屋面面积不大于 １ ／ ４ 局部突出屋顶的瞭望塔、冷却塔、

水箱间、微波电线间或设施、电梯机房、排风和排烟机房以及楼梯

出口小间等用房，当设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，如设置高位消防水

箱的有效水位高于喷头确有困难，应保证水箱的正常水位高于喷

头位置；当设有消火栓系统时，如设置高位消防水箱的有效水位高

于消火栓位置确有困难，应保证水箱的正常水位高于消火栓位置。

７７􀆰 在供水管理部门同意且市政给水管网为环状管网，生产、

生活用水量达到最大且仍能满足室内外消防用水量时，消防泵可

直接从市政给水管网吸水。

７８􀆰 相邻的数幢建筑可共用水泵接合器，设置的总数应按系

统设计流量确定，且应保证距每幢建筑外墙 ４０ｍ 范围内水泵接合

器不少于一组。

在符合当地消防车的供水能力时，建筑高度不大于 １００ｍ 的

建筑以可调式减压阀进行分区时，可只在高区设置水泵接合器。

７９􀆰 建筑高度大于 ５０ｍ 的非住宅类民用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

５４ｍ 的住宅建筑当采用一路消防供水或只有一条入户引入管时应

设置储存室外消防水量的消防水池。

８０􀆰 当建设地块只有一侧有市政给水环状管网而导致确实无

法从不同侧的管网引入两条给水管道时，市政给水环状管网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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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管道由阀门分隔的不同管段可视为两条不同的市政给水干

管，但应提供市政管线资料及引入管网供水流量能满足消防要求

的相关文件。

８１􀆰 汽车库的消防用水量及屋顶消防水箱的容积按《汽车库、

修车库、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》ＧＢ５００６７ 要求设置。

８２􀆰 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的表 ３􀆰 ３􀆰 ２、表 ３􀆰 ５􀆰 ２

和 ７􀆰 ３􀆰 ４ 条涉及的地下建筑、人防工程、地下工程是指独立建造的

地下建筑、人防工程、地下工程；除住宅配套自行车库及储藏室，地

下车库，设备用房外的非独立建造的地下建筑、人防工程也应按地

下建筑的水量计算。

８３􀆰 住宅和其他使用功能合建的建筑且非住宅部分低于 ２４ｍ

时，非住宅部分室内消防用水量可按单、多层建筑的用水量设计。

８４􀆰 消防水箱进水管口最低点高出溢流边缘的空气间隙应按

《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》第 ３􀆰 ２􀆰 ４Ｃ 条规定执行，不小于 １５０ｍｍ。

８５􀆰 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第 ６􀆰 １􀆰 １０ 条中的“仅采用

稳压泵稳压”是指未设置高位消防水箱的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。

８６􀆰 体积不大于 ５０００㎥的甲乙丙类厂房和体积不大于 ３０００㎥

的甲乙丙类仓库，当建筑内的水消防系统仅有室内消火栓系统时，

可只设高位消防水箱和水泵接合器，水箱最低有效水位应高于最

不利消火栓不小于 ７ｍ。 水箱高度不能满足要求时，应设稳压泵和

气压水罐，稳压泵流量不小于 ５Ｌ ／ ｓ，扬程应满足最不利点灭火要

求；气压水罐调节容积应保证稳压泵启泵次数不大于 １５ 次 ／ ｈ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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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小于 ４５０Ｌ。

（二）室内外消火栓系统

８７􀆰 建筑高度大于 ５４ｍ 的高层住宅当分别设置两个消火栓箱

确有困难时，可在同一个消火栓箱内设置两个栓口，但应分别由两

根消防竖管接出。

８８􀆰 消火栓栓口动压一般工程应按不大于 ０􀆰 ５０ＭＰａ 控制压

力；有特殊需求的工程可适当放宽，当大于 ０􀆰 ７０ＭＰａ 时必须设置

减压装置。

８９􀆰 地下室、单层建筑的水平环网系统阀门设置应保证同一

防火分区在检修时至少有 １ 股水柱到达任何部位。

９０􀆰 管径 ＤＮ６５ 的架空管道可以采用沟槽连接件连接、法兰连

接或螺纹连接。

（三）消防水泵

９１􀆰 消防水池池底标高不应低于消防水泵房的地坪标高。 消

防水池最低有效水位按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４􀆰 ３􀆰 ９

条文说明及其图示执行。

９２􀆰 消防水泵出水干管上的压力开关和高位消防水箱出水管

上的流量开关应同时设置。

（四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

９３􀆰 多层老年人建筑和大、中型幼儿园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

按轻危险级确定。

９４􀆰 住宅建筑（群）每个防火分区小于 ５００㎡的地下室且分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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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面积不大于 ２０㎡的储藏间或自行车库（住宅套内的地下室除

外），当该建筑（群）设有喷淋系统时应设自动喷淋系统，系统按中

危险级 Ｉ 级设计。 当该建筑（群）未设喷淋系统时可不设自动喷淋

系统。

９５􀆰 地下复式汽车库自动喷淋系统应按中危险级Ⅱ级设计，

设计流量可按《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》 （给水排水 ２００９

版）的相关规定确定。

９６􀆰 当建筑按规范不需要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，局部设

有送回风管（道）的集中空气调节系统的多层公共建筑，当设置空

调系统部分的建筑面积之和大于 ３０００㎡但空调风管不穿越防火

分区、不穿越楼板，或者设置空调系统的部分建筑面积之和不超过

３０００㎡时，可不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。

９７􀆰 湿式报警阀不得设于消防控制室内。 在确有困难时，湿

式报警阀可设于管道井内，但应便于操作并应设置排水设施。 水

力警铃的设置应符合规范要求。

９８􀆰 水泵房和消防控制室可不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，但应按

《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》ＧＢ５０１４０ 的要求配置灭火器。

９９􀆰 旅馆客房、医院病房、宿舍楼房间、立体车库可采用边墙

型喷头。

（五）其他灭火系统

１００􀆰 净高超过自动喷淋保护可达高度的中庭（无可燃物的中

庭除外）需要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，宜采用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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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灭火系统等。

１０１􀆰 地下汽车库的建筑灭火器配置可按 Ａ 类火灾中危险级

设计。 地下汽车库的汽车疏散坡道在直通室外处可不设置防火卷

帘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。

１０２􀆰 高层民用建筑内的变电所或为高层民用建筑服务且有

消防负荷的其它变电所，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。

１０３􀆰 建筑高度超过 １００ｍ 的公共建筑（上部为住宅的多功能

建筑除外），应设置不少于一根输送压缩空气泡沫消防竖管，在

５０ｍ 以上的楼层设置泡沫消火栓箱，并宜设置在消防电梯前室。

消火栓应采用双出口，栓口直径应为 ６５ｍｍ。

竖管管径不应小于 ＤＮ８０，底部设排空阀。 应设与当地消防车

相对应的接口。 竖管应采用内外壁镀锌无缝钢管，沟槽连接（卡

箍）、丝扣或法兰连接。 管道工作压力不小于 １􀆰 ６ＭＰａ。

六、消防电气

（一）消防电源

１０４􀆰 不同级别消防负荷的供电电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

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ＧＢ５００１６ 的规定。

１０５􀆰 在一、二级负荷等级的广播电视中心、医院、电厂等建筑

内的特殊场所，若采取自动切断非消防电源方式会造成较大损失

的，可采用手动切断非消防电源方式。

（二）配电线路及电器设备防火

１０６􀆰 建筑物内（变配电室除外）高压供电线路的敷设应满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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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配电线路的防火敷设要求。

１０７􀆰 用于防火分隔且按一、二级负荷供电的多个防火卷帘，

当涉及 ２ 个以上 （不含 ２ 个） 防火分区时，应采用放射式供电。

（如下图）

（三）消防应急照明、疏散指示标志

１０８􀆰 按一、二级消防负荷供电的住宅建筑底部设置的小型商

业服务网点，如采用自带电源型消防应急灯具，可不设置专用的应

急照明配电箱，但应设置专用的配电线路。

（四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

１０９􀆰 除规范规定的设置场所外，二类高层建筑中旅馆的客房

及其公共活动用房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。

１１０􀆰 设置集中报警系统或控制中心报警系统的建筑应在楼

梯间内设置火灾探测器。

１１１􀆰 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建筑当设有防火卷帘时，应

在防火卷帘两侧设置火灾探测器，联锁控制防火卷帘动作。

１１２􀆰 设置集中报警系统或控制中心报警报警系统的建筑，疏散

—６３—



通道上各防火门（包括常开防火门、常闭防火门）的开启、关闭及故

障状态信号应反馈至防火门监控器，常开防火门应能在火灾时自行

关闭，防火门监控器应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。 除以上情况外，常开

防火门应能在火灾时自行关闭，并应具有信号反馈的功能。

１１３􀆰 采用集中报警系统或控制中心报警系统的建筑应设置

消防电源监控系统。 消防电源监控器应设在消防控制室内，最末

一级消防双电源切换箱内供电电源、备用电源及双电源开关出线

侧应设置消防电源监控监测点。

１１４􀆰 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住宅建筑，每个单元应至少设

置一个区域显示器，区域显示器宜设置在建筑首层。

１１５􀆰 下列建筑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（装置）：

（１）建筑高度超过 １００ｍ 的高层建筑的非消防用电负荷应设

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；

（２）大型和中型商店建筑的营业厅，除消防设备及应急照明

外，配电干线回路应设置防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；

（３）金融建筑中，特级、一级、二级防火金融建筑的金融设施

专用空调电源干线、动力末端配电箱、照明与插座末端配电箱，应

设置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。 特级、一级防火金融建筑的弱电机房、

值班室、商场、厨房及餐厅、观影设施、娱乐设施、展览设施等区域

的照明与插座配电箱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；

（４）展览建筑中展厅应设置防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；

（５）相关规范规定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（装置）的其它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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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或场所。

除 以 上 规 定 外， 其 它 建 筑 应 按 《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》

ＧＢ５００１６—２０１４ 第 １０􀆰 ２􀆰 ７ 条规定执行。

七、防烟、排烟及采暖、通风和空气调节

１１６􀆰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送风量，应按门洞风速法计算，开

启门的数量应按防火规范的有关要求确定。 门洞断面风速宜按以

下确定：当防烟楼梯间机械加压送风、前室（合用前室）机械加压

送风时，取 ｖ ＝ ０􀆰 ７ｍ ／ ｓ；当防烟楼梯间机械加压送风、前室不送风

时，门洞断面风速取 ｖ ＝ １􀆰 ０ｍ ／ ｓ；当防烟楼梯间不设机械加压送风、

前室送风时，门洞断面风速取 ｖ ＝ １􀆰 ２ｍ ／ ｓ。

不能自然通风或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的封闭楼梯间采用机

械加压送风方式防烟设计时，楼梯间与走道之间的压差取 ４０—

５０Ｐａ；门洞断面风速取 ｖ ＝ １􀆰 ０—１􀆰 ２ｍ ／ ｓ。

１１７􀆰 楼梯间和前室（合用前室）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，其加压

送风量与余压值两者均应满足规范要求。 在检测及验收时，均应

测试余压值和门洞风速等指标。

１１８􀆰 建筑内的排烟风机和加压送风机应各自独立设置在专

用机房内或室外，专用机房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２􀆰 ０ｈ 的隔墙和

１􀆰 ５ｈ 的楼板及甲级防火门与其它部位隔开；当空间条件受到限制

时，可设置在专用空间内，该空间四周的围护结构应采用耐火极限

不低于 １􀆰 ５ｈ 的不燃烧体，风机两侧应有 ６００ｍｍ 以上的安装维修

空间。 设置在室外的排烟风机和加压送风机应采取防雨防晒等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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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措施。

当排烟风机需与通风风机合用机房时，除应符合上述专用机

房的耐火要求外，还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１）机房内应设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；

（２）机房内不得设有用于机械加压送风的风机与管道；

（３）排烟风机与排烟管道上不宜设有软接管。 当排烟风机及

系统中设置有软接头时，该软接头应能在 ２８０℃ 的环境条件下连

续工作不少于 ３０ｍｉｎ。

当风机设置于专用机房内时，风机控制柜应放置在专用机房

内，当风机设置于专用空间或室外时，风机控制柜应放置在附近公

共部位，并应采取防护措施。

加压送风机进风口、排烟风机出风口的设置应符合相关规范

的规定，进风口应采取防止烟气侵袭的措施。

１１９􀆰 当住宅建筑的地下室使用功能为非营业性场所，且地下

室层数≤２ 层或地下层室内地面与室外出入口地坪高差≤１０ｍ

时，如该建筑楼梯间的地上部分采用自然通风防烟，则其地下部分

可不设置防烟设施；如楼梯间地上部分的前室或合用前室采用自

然通风防烟，则其地下部分的前室或合用前室可不设置防烟设施。

１２０􀆰 对于多层建筑中净高大于 １２ｍ 的高大空间（含中庭）的

排烟，可采用自然排烟方式。

１２１􀆰 建筑高度超过 ５０ｍ 的一类高层公共建筑中，仅服务于

５０ｍ 以下功能空间的符合自然通风防烟条件的防烟楼梯间及前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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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合用前室）可采用自然通风防烟方式。 （如下图）

（附图 １２１）

１２２􀆰 地下室（半地下室）防烟楼梯间与地上楼梯间均需设置

加压送风系统时，应分别独立设置。 受建筑条件限制时，可与地上

部分的楼梯间共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，但应分别计算地上、地下的

加压送风量，共用加压送风的系统设计应采取有效措施满足地上、

地下的送风量要求。

１２３􀆰 疏散用剪刀楼梯间，当需设置加压送风系统时，两个梯

段的加压送风系统应分别独立设置。

１２４􀆰 设置在四层及以上楼层、地下或半地下的歌舞娱乐放映

游艺场所，当设置机械排烟系统时排烟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（１）当房间面积≥５０㎡时应设置排烟口，房间面积＜５０㎡时宜

设置排烟口；内走道应设置排烟口，且其排烟宜设置成独立的排烟

系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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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２）当多个相邻的房间均设有排烟口时，可根据需要多个房

间合并成一个防烟分区，系统计算排烟量应按最大防烟分区面积

乘以 ６０㎥ ／ ㎡􀆰 ｈ 计算，且不得小于 １３０００㎥ ／ ｈ；当房间面积较小（面

积＜５０㎡）且未设有排烟口时，房间面积应计入内走道的排烟计算

面积。

（３）内走道和面积较大的房间（面积≥５０㎡）应设置补风口，

补风口的布置应有利于排烟和人员疏散。 当设置机械补风时，系

统宜独立设置。

１２５􀆰 水泵房、空调机房、变配电室、柴油发电机房、燃油 （燃

气）锅炉（机组）的机房、制冷机房等无人员经常停留的机电用房

（不含有人员值班的控制室），可不设置排烟设施。

１２６􀆰 设置气体灭火系统的场所（防护区），不应设置火灾时的

排烟设施，应按规定设置灭火后的通风设施。

１２７􀆰 地下非机动车库，当单个非机动车库建筑面积大于 ５００㎡

或分隔成多个隔间且建筑总面积大于 ２００㎡时，应设置排烟设施。

当采用机械排烟时，排烟量设计应按 ６０㎥ ／ ㎡􀆰 ｈ 计算；当采用

自然排烟时，自然排烟口的总面积不应小于室内地面面积的 ２％。

１２８􀆰 地下汽车库、半地下室汽车库，当其最不利点至自然排

烟口的距离不超过 ３０ｍ 且自然排烟口总有效面积不小于占地面

积的 ２％时，其排烟可采用自然排烟方式。

１２９􀆰 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的开放式避难层，应设有不同朝向的

可开启外窗，其有效面积不应小于该避难层地面面积的 ２％，且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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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朝向的有效面积不应小于 ２􀆰 ０㎡；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的避难间，

当建筑面积小于等于 １００㎡时，可设置一个朝向的可开启外窗，其

有效面积不应小于该避难间地面面积的 ３％，且不应小于 ２􀆰 ０㎡，

外窗应采用乙级防火窗。

１３０􀆰 排烟窗的有效面积按下列方式确定：

（１）对于悬窗、平开窗、顶开窗等，当开窗角大于等于 ７０°时，

其有效排烟面积可按其窗面积计算；当开窗角小于 ７０°时，其有效

排烟面积应按窗的开启投影面积计算；

（２）侧拉窗的有效排烟面积按可开启的最大窗口面积计算；

（３）百叶窗的有效排烟面积按窗的有效开口面积计算；

（４）其它可开启外窗型式的有效面积计算应按国家有关规

范、标准等的规定进行。

１３１􀆰 通风（空调）管道、排烟管道不应穿越建筑内楼梯间、前室

等部位，当受条件限制必须穿越时，通风（空调）管道、排烟管道应采

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２􀆰 ０ｈ 的隔墙和 １􀆰 ５ｈ 的楼板进行防火分隔。

１３２􀆰 冷库的冷间可按《冷库设计规范》ＧＢ５００７２—２０１０ 不设置

消防排烟设施。

八、动力专业

１３３􀆰 直燃式溴化锂冷（热）水机组和总容量大于 ０􀆰 ７ＭＷ 的常

（负）压燃油（燃气）热水机组的机房，其消防设计应按《建筑设计

防火规范》ＧＢ５００１６ 中的有关锅炉房的规定执行，并应按规定采取

有效防爆泄压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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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３４􀆰 锅炉、柴油发电机的排烟管（烟囱）不应穿越建筑内楼梯

间、前室等部位，当受条件限制必须穿越时，排烟管应采用耐火极

限不低于 ２􀆰 ０ｈ 的隔墙和 １􀆰 ５ｈ 的楼板进行防火分隔。

１３５􀆰 附设于建筑内的燃油（燃气）锅炉房，其设置位置应符合

《锅炉房设计规范》 ＧＢ５００４１ 和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 ＧＢ５００１６ 的

有关规定，且单台蒸汽锅炉的额定蒸发量不应超过 １０ｔ ／ ｈ，单台热

水锅炉的额定出力（热功率）不应大于 ７ＭＷ。

九、特殊场所

１３６􀆰 电影厅、法院审判厅等为固定座位时，其厅室面积及相

关消防设计应参照观众厅要求执行；设置在四层及四层以上的电

影厅、法院审判厅等确有困难时，厅室面积可大于 ４００㎡，在符合

规范要求的同时，还应做到以下几点：

（１）厅室应采用防火墙、甲级防火门与其他部位分隔；

（２）当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，室内的喷头应采用快速响

应喷头；

（３）厅室应设置独立的机械排烟系统和补风系统；

（４）当厅室建筑面积不大于 ６００㎡，该厅室座位数不得超过

３００ 座；当厅室建筑面积大于 ６００㎡，厅室座位数不得超过 ４００ 座；

（５）厅室内任一点至疏散门的直线距离不应超过 １５ｍ。

设置在四层及四层以上的宴会厅、餐厅、员工食堂、无观众席

的体育比赛用房（训练用房）等可在观众厅的基础上适当放宽厅

室面积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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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院设置在其他民用建筑内时，至少应设置一个完全独立

的安全出口和完全独立的疏散楼梯（包括分隔到位的剪刀楼梯的

一个梯段）。

１３７􀆰 任一层或任一防火分区建筑总面积小于 ５０㎡的儿童活

动空间，可不考虑独立疏散和防火分隔。

１３８􀆰 当儿童活动场所设置在其他单、多层民用建筑内时，应

设置不少于 １ 个独立的安全出口，其疏散宽度不应少于该场所设

计疏散总宽度的 ７０％。

１３９􀆰 “有顶步行街”（含步行街首层地面、二层及以上连廊、回

廊区域，以下简称步行街）在符合规范要求的同时，还应做到以下

几点：

（１）“步行街”通至地下 １ 层的自动扶梯四周应采用防火墙和

防火隔间分隔；自动扶梯不得通至地下 ２ 层；首层地面至顶棚的净

高不得超过 ２４ｍ。

（２）与步行街贴邻超过 ３００㎡的商业用房，与有顶步行街之间

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，应设置与步行街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

梯，不能利用步行街进行疏散，疏散距离应按大开间商业考虑；不

超过 ３００㎡的商业用房任一点至房间疏散门的距离应符合建规

５􀆰 ５􀆰 １７ 的规定。 步行街首层任一点至室外安全出口或“安全疏散

通道”的步行距离不应超过 ６０ｍ；“步行街”地上 ２ 层及以上层任

一点至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得超过 ３７􀆰 ５ｍ。

（３）当建筑局部突出物或相邻建筑的外墙高于“步行街”顶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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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采用防火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１ 小时的屋面板时，“步行街”

顶棚与上述外墙距离不限；当上述外墙高于“步行街”顶棚部分设

置门窗洞口时，“步行街”顶棚与上述外墙距离不小于 ６ｍ，排烟口

与上述外墙距离不小于 ９ｍ。

（４）“步行街” （含两端楼板和屋顶）各层开口应上下对应并

均匀布置，楼板开口最狭处宽度不应小于 ９ｍ，局部自动扶梯处可

除外）；连廊宽度不应大于 ６ｍ。 “步行街”应按商业营业厅要求计

算疏散人数。

（５）“步行街”的长度按“步行街”中心线计算；“首层地面面

积”是指“步行街”与两侧商铺外墙的分隔线以内的区域。

（６）地上 ２ 层及以上层回廊、连廊部分可利用前室通至疏散

楼梯；疏散楼梯在首层可利用扩大前室或扩大楼梯间（扩大前室

或扩大楼梯间与其他功能用房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２ｈ 且

不开设门窗洞口的隔墙分隔）通至“步行街”，且疏散楼梯梯段门

至“步行街”的距离不得超过 １５ｍ。

（７）“步行街”首层地面及各层连廊、回廊可利用“步行街”自

然排烟窗排烟，与“步行街”相邻的商业应设置独立的排烟设施；

各层“步行街”的回廊、连廊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

报警系统；“步行街”内应设置室内消火栓；在“步行街”地面适当

位置应设置灯光型连续疏散指示标志，间距不应超过 ３ｍ。

（８）第（２）项中的“安全疏散通道”符合下列要求：不能用于

人员通行外的其他用途，其装修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；该“通道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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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任一点至室外的步行距离不应超过 ６０ｍ；“安全疏散通道”宽度

不应小于利用该通道进行疏散的楼梯宽度之和，且利用同一“安

全疏散通道”的剪刀楼梯不应超过 ２ 部，其他楼梯不应超过 ４ 部；

该“通道”两侧墙应为耐火极限不低于 ３ｈ 的不燃烧体隔墙，通道

顶板应为耐火极限不低于 １􀆰 ５ｈ 的不燃烧体；隔墙上不得开设门窗

洞口，与“安全疏散通道”连接的其它通道确有困难要进入该“安

全疏散通道”的，入口处应设防火隔间，隔间两侧的门应为常闭式

防火门或火灾情况下可自动关闭的常开式防火门；该“通道”顶板

下不得穿越无关管道和线路；该“通道”的应急照明地面最低照度

不应低于 ５ｌｘ。

１４０􀆰 一、二级耐火等级菜市场的防火分区每层最大允许建筑

面积，可按规范规定增加 １􀆰 ０ 倍，单层敞开式菜市场（四周敞开且

满足自然排烟要求）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限。 一、二

级耐火等级菜市场每层每个防火分区应设置不少于 ２ 个安全出

口，且应符合疏散距离要求，可不考虑疏散宽度。

单层菜市场的钢结构可不采取防火保护措施；单层菜市场总

面积不超过防火分区每层最大允许建筑面积时（含上述允许增加

的面积要求），可不设置自动灭火系统。

１４１􀆰 排屋、别墅户内楼梯可采用敞开楼梯，该楼梯地下与地

上部分在首层可不作防火分隔。 但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（１）地上部分层数不超过 ３ 层；地下部分层数不超过 １ 层；

（２）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应设置在离该楼梯小于等于 １５ｍ 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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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３）户内任一点到室外出口的距离不应超过 ３０ｍ，其中楼梯疏

散距离按其水平投影计算。

（４）户内楼梯的宽度可按《住宅设计规范》ＧＢ５００９６ 关于套内

楼梯的要求执行。

１４２􀆰 体育场馆比赛大厅（含看台和场地）和观众休息厅可按

一个防火分区设计，看台人员可通过观众休息厅疏散至安全出口。

但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（１）观众休息厅仅可用于人员通行和休息，观众休息厅应采

用不燃、难燃材料装修，休息桌椅应为不燃材料，且不得影响人员

疏散。

（２）比赛大厅看台任一点至比赛大厅通至观众休息厅的疏散

门距离不应超过 ３７􀆰 ５ｍ；休息厅内任一点至安全出口的最大步行

距离不应超过 ４０ｍ。

（３）休息厅与比赛大厅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２ｈ 的隔

墙和甲级防火门分隔。

（４）观众休息厅与相邻功能用房（卫生间和淋浴间除外）均应

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２ｈ 的隔墙、甲级防火门和防火卷帘分隔。

（５）观众休息厅和比赛大厅应分别设置独立的排烟设施。 泳

池看台区和戏水池区在计算排烟量或自然排烟口开窗面积时，水

区面积可不计入。

（６）休息厅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，喷头应采用快速响应喷头。

游泳馆的泳池上空可不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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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４３􀆰 除《体育建筑设计规范》 ＪＧＪ３１—２００３ 另有规定外，体育

场馆的钢柱、钢梁、屋顶承重钢构件均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。

１４４􀆰 商业服务网点在符合规范要求的同时，疏散楼梯设置形

式可不限，但还应做到以下几点：

（１）商业服务网点的总高度（建筑层高之和）不应大于 ７􀆰 ８ｍ；

（２）商业服务网点的疏散楼梯宽度不应小于 １􀆰 ２ｍ。

１４５􀆰 物业用房、居委会办公、社区活动等小区配套服务用房

符合商业服务网点要求的，可以参照住宅建筑底部的商业服务网

点的要求执行。

１４６􀆰 下列建筑可参照商业服务网点的要求进行设计，设置在

非住宅建筑底部的商店参照住宅建筑底部的商业服务网点的要求

执行时，其消防设施仍应按整体建筑的要求进行设计。

（１）独立建造的不超过 ２ 层的商店建筑，符合商业服务网点

要求的，可以参照住宅建筑底部的商业服务网点的要求执行。

（２）设置在非住宅建筑首层及二层的全部商店符合商业服务

网点要求，可以参照住宅建筑底部的商业服务网点的要求执行。

（３）设置在非住宅建筑首层及二层的部分商店符合商业服务

网点要求且与首层、二层其他功能之间采用不开设门窗洞口的防

火墙分隔的商店，可以参照住宅建筑底部的商业服务网点的要求

执行。

１４７􀆰 关于汽车 ４Ｓ 店：

（１）整体按照公共建筑设计，车辆销售、维修和停放区等各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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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区域之间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；

（２）车辆销售区可按照大开间商业设计，车辆维修区和停放

区应分别按照《汽车库、修车库、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》ＧＢ５００６７ 中

有关修车库和汽车库的要求设计；

（３）车辆销售区、维修区的安全出口应独立设置。

１４８􀆰 关于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疏散要求：

（１）平时需要关闭或营业时需要关闭的安全出口的门应设置报

警式逃生门锁系统或其他具有类似功能的能就地打开的门锁系统。

（２）疏散通道上平时需要常开或经常性开启的防火门可按常

开式防火门要求设置。

（３）消火栓箱、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周围应用固定标线划定不

小于 １ｍ×１ｍ 的操作场地，防火卷帘下方应用固定标线划定范围防

止堆物影响防火卷帘降落。

（４）商场、超市等经营性人员密集场所的疏散通道的净宽度

不应小于 １􀆰 ４ｍ，两侧应采用固定黄色标线，防止疏散通道被占用。

（５）保持视觉连续的疏散指示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
①需增设能保持视觉连续的疏散指示标志的建筑或场所，宜

设置灯光型疏散指示标志，当地面照度较大时，可设置蓄光型疏散

指示标志；

②疏散指示标志宜连续布置，当间断布置时，灯光疏散指示标

志的间距不应大于 ３ｍ，蓄光疏散指示标志的间距不应超过 １􀆰 ５ｍ；

③当疏散指示标志遇到的门不是疏散出口或安全出口时，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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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该处的地面连续指示。

（６）宾馆酒店的房间及 ＫＴＶ 包厢内应设置视屏切换或语音提

示系统。

１４９􀆰 新建的消防控制室宜设置在地上 １ 层或直通下沉式广

场等室外开敞空间。 消防控制室净面积不应小于 １０㎡，每人使用

面积不应小于 ４㎡。

１５０􀆰 住宅建筑同一户内的外墙上、下层开口之间的实体墙高

度可不作要求。

　 浙江省公安厅办公室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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